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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The crucible for silver and the furnace for gold, but the LORD tests the heart.

2016.04  463

我們的信仰之路，也要跟從著主這樣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默然承受

2

文／Rehoboth  圖／Rainie

引言

古人云：「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基督徒活在這個世界也同樣需要面對

人生中的種種苦難，尤其作為末世真信徒，不同於沒信主的人，就更當認清神需要我

們一生所學習的這分功課。如果我們是因犯罪得罪神而受苦，就是罪有應得，即便

能忍耐又有什麼可誇的呢？（彼前二20）；因此順服真理與悔改惡行是唯一的出路

（參：彼前四15-19）。聖經告訴我們，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

楚，這是可喜愛的（彼前二19）；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

前二20）；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彼前三14）。若承受苦難是神的旨意，行善受苦

總強如行惡受苦（彼前三17）。所以，遭患難的日子，我們當思想（傳七14）。

一.西羅亞樓倒塌的省思  衆

一般認為，西羅亞樓是建築在耶路撒冷東南方，西羅亞池的附近（約九7、11）。

它的倒塌並壓死十八個人，可謂是當時在耶路撒冷所突發的典型性災難事件（路十三

4）。主耶穌再次提到這個事件，目的就是要調整一些人對於「天災人禍」發生時持有

的心態。這些人之所以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路

十三1），乃是希望耶穌能認同他們內心所想的，就是以為這些流血的加利利人比眾加

利利人更有罪，是罪有應得的（路十三2）。想不到，耶穌不但一口否定這種觀點——

「不是的」（路十三3），更是用眾所知的西羅亞樓倒塌事件，來進一步聲明以上這些

事情的發生與誰更有罪完全沒有必然的關聯（路十三4）。反而，那些在旁妄加論斷的

人，主耶穌嚴厲地告誡他們：「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十三3、5）。顯

然，主耶穌在這裡所提及的已經不再是肉體生命的喪失，而是屬靈生命的泯滅。

當我們看到別人經歷苦難的時候，人性的深處會不由自主地湧出慶幸或是自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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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恥的沫子。我們嘴上感謝主讓這些苦難沒

有臨到我們身上的同時，我們的內心是否也

會存著哪怕僅有的那麼一點兒暗自慶幸呢？

或是成為「事後諸葛亮」，彼此較量、相互

埋怨，或是藉此機會將我們的情緒一併發洩

在「敵人」的身上。尤其是當我們不了解事

實的全部，很容易就會被內心的軟弱所左

右，就好像約伯的三個朋友一樣，反而成為

神眼中的愚妄人而得罪了神（伯四二8）。

非但我們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也無法按照

各自信心的大小，謹慎地處理信仰上所面對

的各類挑戰（羅十二3，參照NKJV英文版的

「Soberly謹慎地」更貼近希臘原文的意思，

同：提後四5）。

殊不知，如果我們自身的事奉心態出現

問題，哪怕一開始只是有微小的酵在裡面，

當自認為比尼尼微人更有義的時候，就好像

那些法利賽人和律法師，竟為自己廢棄了神

的旨意，用自己的義替代了神的義（路七

29-30）。這些人最後竟然成為神的敵人，

主耶穌說他們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

去，正要進去的人，也不容他們進去（太

二三13）。主耶穌再次對門徒強調這一點

――「你們要謹慎」，不要成為那絆倒人的

（路十七1-3）。這就是何以主耶穌會對法

利賽人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

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

在」（約九41）。若是他們真的能看見，他

們又怎會因為內心的嫉妒而將主耶穌釘死在

十字架上呢（太二七18；可十五10）？沒

有人可以阻擋神的旨意，尼尼微人在當時都

願意立刻悔改，而今日的我們卻常常放不下

自己內心的虛浮與驕傲，在很多事上妄加論

斷，絲毫不能解決問題不說，反而增添更多

無謂的傷害。難怪在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

要起來定這個時代的罪了（路十一32）。

二.我的路無須你來審判

同樣類似的事件也被記載在福音書當

中，可作進一步的參照與比對。

《約翰福音》第九章一開始記載「耶穌

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

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

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

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約九1-3）。門徒跟從主耶穌或多或少有

種「優越感」，在「沾光」的同時也開始慢

慢站在神的位置想要學習做審判的工作。但

藉著主耶穌的回答，由定罪轉向榮耀神，就

是奉差遣作神的工（「西羅亞」就是「奉差

遣」，約九4、7） 。在教會的事奉當中，

我們不難發現一些信徒總喜歡論斷別人，一

不小心所說的話已經充當神作了定罪的工

作；越是「資格」老的信徒，就好像越有

「資格」去論斷別人的是非。所羅門祈求神

賜給他智慧，他所祈求的智慧是讓他可以管

理好神的民、能辨別是非的智慧（王上三

9）。「辨別是非」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分

辨善與惡」，神的道顯然是我們分辨的唯一

標準，「判斷」就是我們用真理的模範作為

唯一的標準，去分辨善與惡、對與錯。而

「論斷」不同於「判斷」，「論斷」會超越

神所顯明讓我們知道的根基，企圖好像神一

樣可以審判或是赦免一個人的罪，這往往是

惡者的工作，使我們忘記作為信徒的本分，

乃是按著真理的道為主所用來完成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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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二10）。聖經記載猶大王烏西雅，就

是給我們今日的信徒一個警戒，在一生尋

求神的過程當中，倘若我們因著神的幫助

和恩典而亨通強盛，以致於心高氣傲干犯

神而超越我們做為信徒敬虔守道的本分，

甚至無論別人怎樣阻擋都怒不聽勸，最後

非但無法使神得榮耀，更招致神降災於

他，與神的殿隔絕，這是我們知道的（代

下二六章）。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就定

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發使者在祂前頭

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

祂預備。那裡的人不接待祂，因祂面向耶

路撒冷去。祂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

就說：『主啊，祢要我們吩咐火從天降下

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作的嗎？』耶穌

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

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九51-

56）。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約四9），就算撒瑪利亞人不接待他們，

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表面看，門徒好像

是為主耶穌打抱不平，想給這些不識抬舉

的撒瑪利亞人一點兒顏色瞧瞧；實質上，

正如耶穌責備所說的，門徒看不到自己靈

性的問題。神賜給我們每個人在教會事奉

中不同的權柄，是要與神同工同行，而不

是藉此機會耀武揚威。正如保羅對哥林多

教會的心腸，他的初衷不是要用權柄來對

付他們，因為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

是為敗壞人（林後十三10）。試想：是滅

人的性命容易呢？還是拯救人的性命容易

呢？也許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彼此之間的

缺點或是不足，尤其是同工在事奉中可能會

產生一些意見的不合或是方法的分歧。在這

個時候，我們是否彼此就開始完全否定呢？

或是在各個方面設置障礙而格格不入呢？

還是乾脆彼此用神賜給我們的權柄攻擊對

方呢？其實，我們的心真是為神在大發熱

心嗎？還是已經進入到信仰的黑洞中而覺

得孤立無援呢？我們往往看到別人眼中的

「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太

七3-5）。如果說這些撒瑪利亞人是該死

的，那麼，這些門徒又比這些撒瑪利亞人好

到哪裡？這些妄加施行審判的人，早已偏離

了主耶穌揀選我們所託付的使命，沉淪在爭

權奪利中，又哪有時間去對內牧養信徒、對

外傳揚福音呢？我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亡（路十三3、5）！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

從神的家起首（彼前四17），不敬虔之人終

將受審判遭沉淪，用火焚燒（彼後三7）。

切勿「引火自焚」才是！

三.惟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現今社會的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會

碰到好像主耶穌一樣被釘十字架的患難，也

少有像保羅一樣為了傳福音而被打得半死的

逼迫。但這並不等於肉體的苦難會從此離開

我們，反而是潛伏在我們生命中的某一刻，

隨時爆發出來，而生老病死又是人生必經的

自然階段。同時，我們在事奉的生活中，或

多或少會經歷著成功或是失敗，也都有受委

屈的時候，尤其是當別人不理解，甚至無中

生有、顛倒是非的時候，有時竟然會大於我

們肉體所能承受的苦楚，這種精神折磨所造

成的傷害又豈止這些而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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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的情況下，我們實在難以控制別

人會對我們怎麼說、怎麼做，但只求在神面

前常存無虧的良心，使得誣賴我們的能自覺

羞愧（彼前三16）。聖經中有無數的榜樣

來教導我們在肉體並精神遭受苦難的時候，

應如何藉著那安慰喪氣之人的聖靈（林後七

6），給我們安慰來默然承受，從而可以走

出這些患難並蒙神更大的祝福。

1.拿俄米歸回——信靠順服

無可否認的，有些苦難的確是神因著我

們的悖逆而給的，如果我們遇到苦難時，

不在信仰上自我省思，如果神一而再、再而

三地藉著一些事情給我們傳達祂的旨意，而

我們卻無動於衷的話，當有一天終於明白過

來的時候，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們真能夠面

對的了嗎？《路得記》中的拿俄米，一生嚮

往「甜」，如她的名字一樣，為何換來的卻

是「苦」呢？因為她所作的一切選擇都是按

照屬世的思維去決定的，有了饑荒就離開猶

大伯利恆，跑去摩押寄居，也讓兩個兒子娶

摩押女子為妻，一住就是約十年，最後丈夫

和兩個兒子先後都死了。然而，讓她決定歸

回的直接原因乃是看到神又賜糧食給猶大地

（得一6f）。她本希望神是能給她「甜」，

而不要給她「苦」，但她既是先以肉體、人

意為考量，不能以神為中心過著真正尊主為

大的生活，當她真正嘗到「苦」味的時候，

她才意識到是神在伸手攻擊她（得一13）。

即便如此，她能否認識到「苦」的根源到底

是什麼呢？是否真如她所說只是因為全能者

使她受了大苦呢？（得一20）；，又是否真

如她所說，是空空地回來呢？（得一21）；

難道拿俄米和路得回到伯利恆不是「甜」

嗎？可見，對比路得，拿俄米體貼別人的方

法實在值得分辨，是出於神還是出於人，拿

俄米的信心敏感度太遲鈍了。既然是「自討

苦吃」，除了默然承受從神來的苦難之外，

唯一的出路就是即時悔改歸向神。感謝神，

藉著苦難竟開闢出一條「活」路給我們！

2.大衛與示每——容忍寬恕

縱觀大衛的一生，好像都常處在苦難之

中，無論他與主人掃羅、與同工約押，甚至

連他的兒子押沙龍都陰謀造反。成王敗寇，

逃離耶路撒冷的大衛竟受到掃羅族基拉的兒

子示每的咒罵，又拿石頭砍大衛王和他的臣

僕（撒下十六5f）。因為家族的仇恨以及個

人的偏見，不僅蒙蔽了事實的真相，看不清

神的旨意，更是在大衛危難的時候「落井

下石」。示每的理由聽起來相當有理，好像

神把大衛流掃羅全家血的罪歸在了大衛的身

上，才將國交給大衛的兒子押沙龍，大衛是

201604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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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其禍（撒下十六7f）。但如果我們仔細

查考，便不難發現，示每所說的完全是不

符合事實的妄加論斷。大衛不但沒有絲毫

殺害掃羅的意思（撒下一11-16），而且還照

神的慈愛恩待掃羅家（撒下九3）。示每的

咒罵完全是藉著神的名，出於私慾的報復，

我們面對這樣「含血噴人」的誣衊，會不會

也好像洗魯雅的兒子亞比篩一樣，罵回他

是「死狗」，並想割下示每的頭來呢（撒下

十六9）？我們來看看大衛是如何應對這樣

的侮辱，其所持有的心態對於今日的信徒有

極為重要的鑑戒，藉此讓我們學習如何從內

心去容忍寬恕而免去許多的罪。

(1)「撒下十六10」——大衛深知道既

然神允許這件事情發生，就一定有祂的旨

意。我們不是神，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

步，聽憑主怒（羅十二19），因為，伸

冤、報應在神（申三二35）。大衛在他的

《詩篇》中寫道：「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

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詩

三七1），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

我們心懷不平的時候，很容易會因此生出

罪來（詩三七8）。

(2)「撒下十六11」——大衛對比自己

的兒子向他所行的，又有什麼資格去要求

別人呢？這裡好似大衛在慫恿惡者作惡，

其實，大衛看到更多的是他自己。這種

「換位」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雙方

的立場，以更為客觀的角度體恤別人的情

感，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各樣的擾亂

紛爭，就不會陷入到複雜的人事關係中而

不能自拔。

(3)「撒下十六12」——遭難、被罵，又

如何能看到神藉此給我們的恩典呢？主耶穌

曾在登山寶訓中說：「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

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

樣逼迫他們」（太五11-12）。昔日，使徒

被打，卻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徒五40-41）。為神爭戰不可能是一帆風

順的，遇到挫折的時候，切不可灰心喪志，

反而應當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我們

的職分（提後四5）。如果沒有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又何以能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呢？（林後四17）；如果沒有自身軟弱的時

候，又何以能見到神在我們軟弱上所覆庇的

能力呢？（林後十二9）

結語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繼續往前行走

（撒下十六13），我們的信仰之路，也要

跟從主這樣無怨無悔地走下去。終有一日，

義會戰勝不義，一切都會水落石出，而信徒

都要從大患難中出來接受神公義的審判（啟

七14）。一方面，受患難是我們各自親近神

的機會，旁人不可以此妄加論斷，非但解決

不了問題，還在別人的傷口上拚命撒鹽，這

些絆倒人的若不能意識到自己的所言所行，

也不願意悔改的話，最終，會因為他們心高

氣傲而招致滅亡；另一方面，在遭遇信仰考

驗的時刻，能夠及時地自我反省，找出隱而

未現的酵，甘願順服神的真理，過著以神為

中心的信仰生活，靠著對主耶穌的信心，勝

過一切惡者的火箭（弗六16），默然承受，

忍耐到底，才能作成我們得救的工夫（腓二

12）。共勉之，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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